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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4 岁滴滴司机引出的“老有所为”思考

范世明

近日，笔者打车时遇到一位 64岁的滴滴司机，与他的交谈引发

了笔者的深思。这位司机经济状况优渥——从合伙企业退休，年分红

30万元至 60 万元，月领千元养老金，子女皆已成家立业。然而，他

并未选择在家“享清福”，而是在向网约车平台争取取消平台自设的

年龄限制后，投身网约车服务。面对家人担心他遭遇风险、怕他受累

的反对意见，他笑称：“开网约车前，天天躺着刷手机，浑身不适；

现在身心舒畅，多与人交流，睡眠很香甜。”这一案例深刻揭示，推

动“老有所为”从家庭私域向社会公域延伸，符合“积极开发老年人

力资源”的主张。如何破除制约“老有所为”的深层障碍，构建系统

性的支持体系，是当前亟待解决的课题。

深刻认识“老有所为”的时代内涵与战略价值

这位 64 岁司机的选择并非孤例，而是当代老年人追求价值实现

的缩影，集中体现了“老有所为”超越经济回报的深层价值，是经济

价值与个体价值、社会价值的统一。

其一，它是满足老年人精神需求、提升生命质量的内在要求。心

理学研究表明，自主感、能力感与联结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。老

年人通过走出家庭，参与社区服务、兴趣创作等社会活动，能够延续

社会角色，获得被需要的尊严感与生命意义感，有效避免因角色中断

导致的孤独消沉。前述司机通过开网约车，其身心状态的改善正是“老

有所为”价值的生动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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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二，它是实现老年人社会价值、促进代际和谐的伦理基石。给

予老年人真正的尊重，核心在于保障其社会参与的权利，认可其主体

性、经验和智慧，而非仅限于物质赡养。鼓励老年人从被赡养者向持

续贡献者角色转换，是实现更高层次尊严感的伦理要求，也是构建代

际平等和谐关系的基石。

其三，它是开发人力资源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。随着

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和健康水平提升，低龄、健康老年人被视为宝贵的

人力资源。推动“老有所为”，就是将老年人的经验、技能与智慧转

化为现实生产力，投入到经济生产、社会治理等更广阔领域，为社会

发展注入正能量。

准确把握制约“老有所为”的现实藩篱

尽管“老有所为”价值显著，但现实中仍存在诸多障碍，制约着

老年人参与社会的广度与深度。

其一，在家庭层面存在以“关爱”为名的孝顺异化现象。部分家

庭成员以“爱”或“保护”为名，将老年人封闭于家庭圈层。这种“为

你好”的约束表现为两类：一是主动限制，如以“在家享福”否定劳

动参与。二是隐性暗示，如以“你年纪大了，这些事我们来做”传递

“你不行”的消极信号。

其二，在个体层面存在自我设限与消极认知的心理障碍。一是年

龄标签化的认知固化，将年龄增长与能力衰退直接画等号，如“老都

老了，还能做什么”。二是风险回避的心理防御，如重新进入社会后

易因失败或不被认可而过度敏感。三是角色退行的自我定位，默认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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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为被赡养者而主动缩小社交圈。

其三，在社会层面尚未形成支持多元化参与的友好环境与制度保

障。现有观念将老年人价值主要限定于家庭私域，社会层面尚未形成

充分认可、支持老年人参与更广泛社会活动的友好氛围，缺乏有效的

价值评价体系、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，使得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之路充

满挑战。

系统构建推进“老有所为”的协同体系

激活银发力量，实现真正的“老有所为”，必须坚持系统观念，

从多个维度协同发力，核心在于打破家庭路径依赖，构建多元化社会

参与的支持体系。

其一，在社会层面，强化顶层设计，构建多元化参与平台。积极

营造老年价值多元的舆论环境，依托主流媒体与社区宣传，推广“银

龄行动”等案例，倡导银发资源论，同时注重打破只有有偿劳动才有

价值的固化思维。构建多元化的社会参与平台，通过建立老年人才信

息库，在有意发挥余热的老年人与有相关用人需求的用人单位之间搭

建沟通桥梁，为老年人参与经济生产、社会治理、志愿服务等提供精

准对接服务。

其二，在家庭层面，重塑以意愿尊重为核心的现代孝文化。须推

动孝顺内涵从物质赡养向意愿尊重延伸。当老年人有“老有所为”意

愿时，子女应尊重其自主选择，协助评估风险、提供必要支持；当老

年人的选择侧重于休养时，子女也不应进行道德绑架。

其三，在个体层面，培育积极老龄的自我认同与行动能力。老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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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需主动跳出单一角色局限，成为自己生活的“主理人”，理性正视

自身生理变化，以扬长避短心态评估自身能力，关注“能做什么”而

非“不能做什么”。对于已实践“老有所为”的老年人来说，在自身

条件许可的情况下，可通过组建银龄互助伙伴团队等方式，在持续的

社会参与中强化“我能为、我有为”的积极认知。

其四，在制度层面，需以能力为核心、权益为底线，构建“准入

—保障—激励—执行”闭环。准入端，部分体能要求低的行业应破除

不必要的年龄壁垒，建立能力优先的准入标准。保障端，筑牢权益保

障底线，适时修订相关法律和制度，明确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权益，并

为有维权需求的老年人建立专项维权渠道。激励端，强化“物质+精

神”双重赋能，降低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心理成本，如探索构建银龄表

彰体系。执行端，制定实施更加细化的配套制度规范，让激励支持老

年人“老有所为”的政策和制度更具可操作性，在此基础上，建立完

善跨部门协同的工作执行机制，促进形成部门合力。

（本文来源：中国人口报，2026 年 1 月 28 日。作者系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

院讲师，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养老服务分会副秘书长）


